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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辨識政府統計調查 

政府舉辦的統計調查可透過下列方式查證，以辨別真偽： 

(一)檢查調查表左上方是否註明核定機關及核定文號：凡經核定辦理之政府辦理

統計調查，均必須在調查表左上方註明核定機關名稱、核定文號、調查類別

及有效期間。 

範例一：  範例二： 

核定機關：行政院主計總處 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xxxxxxx 號 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有效期間：至民國 xxx 年 xx 月底止 

 核定機關：○○縣(市)政府主計處 
核定文號：○○○字第 xxxxxxxxx 號 
調查類別：一般統計調查 
有效期間：至民國 xxx 年 xx 月底止 

( 二 ) 至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網 站 查 證 ： 請 至 中 華 民 國 統 計 資 訊 網

https://www.stat.gov.tw/點選右方「本月辦理統計調查總覽」，查證是否為當

月政府辦理之統計調查。 

 

(三)向「165 反詐騙專線」查證：為進一步提供民眾查證管道，行政院主計總處

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「165 反詐騙專線」合作，民眾若有需要，只要

撥打電話 165，詢問專線服務人員「政府有無辦理該項統計調查」即可確認。 

  


